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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市政府以2014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对未来深圳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作出统筹指导。本次金融改革涉及跨境金融、民营

金融、创新金融、产业金融和民生金融五个方面。

  《意见》对深圳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做了具体规划，提出到2015年，基本建成市场化水平

高、开放创新能力强、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成为联通香港、辐射亚太

的人民币投融资集聚地和全国重要金融创新中心。到2020年，率先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

运行规则和制度环境，实现金融运行机制高度市场化和深港金融业务深度同城化，基本建

成金融机构聚集、多功能要素市场完备、综合营商环境一流的现代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为实现这一目标，《意见》提出推动建立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准入制度，争取放宽境内外机

构设立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股东资质、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限

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支持国有资本、集体资

本、民营资本等各类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金融组织体系。鼓励证

券、基金、期货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和创新型机构，支持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

再保险公司、自保公司、相互制保险公司等加快布局，促进更多海内外金融机构在深圳集

聚。同时，鼓励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起设立

民营银行、证券基金期货类机构、专业性保险机构、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

金融公司及其他有利于增强市场功能的新型金融业态。率先承担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任

务，积极争取上级监管部门支持，推动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丰富外汇产品，

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意见》还提出，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速构建跨境资本自由流动机制，深化

深港两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增加境外人民币流通规模、留存数量

和可接受度。争取进一步放宽香港各类金融企业到前海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的准入要求，

加快组建两地合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探索两地创新型要素市场合作发展的新模式。尝试

两地金融产品的互认买卖和金融从业资格互认。探索建立“深港交易通”系统，通过联网交易

等方式加速两地证券市场融合。大力推动深圳企业和金融机构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支

持更多深圳企业到香港上市。探索香港保险机构在深圳服务内地居民的可行路径，通过跨

境再保、分保等渠道引导香港人民币保险资金参与前海开发建设。

  对于前海的发展，《意见》特别指出，积极争取国家各项重大改革创新政策率先在前海探

索实施。争取在前海实现跨境直接投资按规定与前置核准脱钩，推动跨境信贷、发债、投

资等主要资本项目领域的全面开放。依托前海全面深化深港合作，加大对台湾、澳门以及



东盟、亚太等地区的开放与合作力度。建立境内外金融机构落户的投资发展平台，全力打

造人民币投融资枢纽、新型财富管理中心和国际再保险交易中心，吸引境内外各类金融机

构集聚发展，支持前海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特色功能区。

  此外，《意见》还提出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出台专项政策，统筹规划互联网金融孵化基

地和产业园，加大对网络第三方支付和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支持力度，争取设立互联

网银行、互联网证券公司和互联网保险公司，加快培育互联网金融龙头企业。通过探索第

三方资金托管等模式，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管理规范。


